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
：

新海宜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４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为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股东，原持有本公司

１４

，

１５８

，

５８４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６６５％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本公司接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函，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收盘，上海

联和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

，

８０７

，

９４７

股，累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减持数量（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减持方式

占新海宜总股本

的比例（

％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

，

５０４

，

９６０ １６．５４８ ～ １９．０９０

竞价交易

２．９４８％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８６９

，

８７０ １７．３３６ ～ １８．５００

竞价交易

１．０２４％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３

，

３００ １８．８００ ～ １９．２３０

竞价交易

０．２０４％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 ～ １１．５００

竞价交易

０．２８８％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２６

，

７００ ６．６００ ～ ６．７００

竞价交易

０．２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９３

，

１１７ ６．７５０ ～ ７．３００

竞价交易

０．３２２％

注：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原股本总数

８

，

４９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２９２．８

万

股。

减持后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

，

８３９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１．６６５％

。

有关权益变动情况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

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二月五日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海宜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高邮路

１９

号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称“准则

１５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苏州工

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新海宜”）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海宜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上市公司

／

新海宜 指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高邮路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江绵恒

注册资本：

３

，

５１４

，

６１０

，

９１３

元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７０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３２２３４０１－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

经营范围：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高科技、农业、房地产及其他产业项

目的投资业务，咨询代理，代购代销业务，信息研究和人才培训业务。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４１３２２３４０１Ｘ

主要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江绵恒，男，中国籍，上海，董事；

贺彭年，男，中国籍，上海，董事；

邹世昌，男，中国籍，上海，董事；

黄大光，男，中国籍，上海，董事、副总经理，兼任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蔡晓虹，男，中国籍，上海，总经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

６４６．１７

万股股份，占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７３％

。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

所持有的新海宜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所持有的新海宜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新海宜股份前持有新海宜股份情况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新海宜公司股份前，持有新海宜

１４

，

１５８

，

５８４

股股份，占新海

宜股份总数的

１６．６６５％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收盘，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新海宜股份累计为

４

，

８０７

，

９４７

股，减持股份累计占新海宜总股本的

５％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减持数量（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减持方式

占新海宜总股本

的比例（

％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

，

５０４

，

９６０ １６．５４８ ～ １９．０９０

竞价交易

２．９４８％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８６９

，

８７０ １７．３３６ ～ １８．５００

竞价交易

１．０２４％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３

，

３００ １８．８００ ～ １９．２３０

竞价交易

０．２０４％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 ～ １１．５００

竞价交易

０．２８８％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３２６

，

７００ ６．６００ ～ ６．７００

竞价交易

０．２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９３

，

１１７ ６．７５０ ～ ７．３００

竞价交易

０．３２２％

注：新海宜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新海宜原股本总数

８

，

４９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新海宜总股本为

１５

，

２９２．８

万股。

２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收盘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仍持有新海宜

１７

，

８３９

，

０００

股，

占新海宜股本总额的

１１．６６５％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新海宜股份的情况如下：

日期 买入（股） 卖出（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０ ３２６

，

７００ ６．６００ ～ ６．７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０ ４９３

，

１１７ ６．７５０ ～ ７．３００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报告书内容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

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文本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６０６６６６－８６３８

联系人：高海龙 姚维品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绵恒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苏州

股票简称 新海宜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高邮路

１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注：为上市公司第三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注：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

１６．６６５％

的股份。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４

，

１５８

，

５８４

股 持股比例：

１６．６６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４

，

８０７

，

９４７

股 变动比例：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江绵恒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8

2009

年
2

月
5

日星期四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登州路

５６

号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卷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青岛啤酒 （

Ａ

股）﹑青岛啤酒 （

Ｈ

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０

（

Ａ

股）﹑

０１６８

（

Ｈ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

４１２０

室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

４１２０

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

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书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Ｈ

股股份 指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股份

上市公司 指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

４１２０

室

法定代表人 ：不适用

注册资本 ：

１７５

，

７９３

，

６７５

美元

注册登记号 ：

８７５５５０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持股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１４６７４９－０００－１２－０８－８

股东名称 ：

Ａｎｈｅｕｓｅｒ－Ｂｕｓ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Ｉｎｃ．

，于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其拥

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１００％

股份

联系方式 ：张翔宇

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

４１２０

室

电话：

＋８５２ ２１１７ ０９００

传真：

＋８５２ ２１１７ ０９０８

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ｈｏｂｅｌ

男 美国 美国 法律部副总裁
张翔宇 男 香港 香港 律师
程业仁 男 中国台湾 台湾 经理

２．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境内和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简要

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何其它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向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 上述交易预计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或之前完成过户。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朝日啤酒株式会社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转让其持有的青岛啤酒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 价格为

每股

２．５４８０

美元。 有关交易预计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或之前完成过户。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和通过

Ｌａｗ Ｄｅｂｅｎｔｕｒｅ Ｔｒｕｓｔ

（

Ａｓｉａ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１

，

６４１

，

３４２

股

Ｈ

股，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

７．０１％

，其中的

９１

，

５７５

，

３４２

股

Ｈ

股是由

Ｌａｗ Ｄｅｂｅｎｔｕｒｅ Ｔｒｕｓｔ

（

Ａｓｉａ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按照委托表决

协议安排持有，并按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的书面指示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本次股权变

动不会影响委托表决协议的安排。换言之，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只有

６６

，

０００

股

Ｈ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约

０．００５％

）的投票权是

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行使。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当事人

本次权益变动的转让方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方为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二）权益变动的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的数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向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９．９９％

。

（三）转让价款

每股转让价格为

２．５４８０

美元。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提交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

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注册证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文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授权代表人（签字）：

＿＿＿＿＿＿＿＿＿

张翔宇

董事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青岛市
股票简称 青岛啤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０

（

Ａ

股
）

０１６８

（

Ｈ

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赠予
□

间接方式转让
□

其他
□

（

请注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５３

，

２１９

，

１７８

股
Ｈ

股
持股比例

：

２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数量
：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
变动比例

：

１９．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９１

，

６４１

，

３４２

股
Ｈ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改为

：

７．０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
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责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代表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张翔宇

董事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登州路

５６

号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青岛啤酒 （

Ａ

股）﹑青岛啤酒 （

Ｈ

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０

（

Ａ

股）﹑

０１６８

（

Ｈ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Ａｓａｈｉ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

Ｌｔｄ．

）

住所：日本国东京都墨田区吾妻桥

１－２３－１

通讯地址：日本国东京都墨田区吾妻桥

１－２３－１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其

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书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Ａｓａｈｉ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

Ｌｔｄ．

）

Ｈ

股股份 指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股份

上市公司 指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买卖协议》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间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签署的《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Ａｓａｈｉ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

Ｌｔｄ．

）

注册地址 ：日本国东京都墨田区吾妻桥

１－２３－１

法定代表人 ：荻田 伍

注册资本 ：

１８２

，

５３１

百万日元

注册登记号：

０１０６－０１－０３６３８６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啤酒、饮料、食品、医药用品、牛奶和乳制品的制造、加工和销售以及相关

机器设备的制作和销售；餐饮业的经营和管理；肥料和饲料的制造和销售；房地产交易、租借；

货物汽车运输和仓库经营；贷款、证券交易和债务的担保；网球场等体育设施和美术馆的经

营，以及与上述有关的一切相关的业务。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００９２０１３９

股东名称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２００８

年度的中期报告，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Ｊａｐａｎ

，

Ｌｔｄ．

（

Ｔｒｕｓ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 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拥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３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份，

占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比例的

６．８３％

。

联系方式 ：张继文 （受托律师，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五号北京发展大厦

９１５

室

电话：

８６１０－ ６５９０－９０２８

传真：

８６１０－６５９０－９０２７

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池田弘一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长
荻田伍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

总经理
高桥 正哲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大泽 正彦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泉谷 直木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本山 和夫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小路 明善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岩上 伸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唐泽 范行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山口 信夫 男 日本 日本 董事
坂东 真理子 女 日本 日本 董事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

２．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境内和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简要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以下的在日本上市的各公司的达到或超过

５％

的股份。

公司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比例
ＫＡＧＯＭＥ ＣＯ．

，

Ｌｔ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４％

ＶＩ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Ｉｎｃ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８９％

ＯＨＳＨＯ ＦＯＯ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

，

４５３

，

７００ １０．５４％

ＩＴＯＣＨＵ－ＳＨＯＫＵＨＩＮ Ｃｏ．

，

Ｌｔｄ．

１

，

１１１

，

５００ ８．５３％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ＨＯＴＥＬ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

，

６１３

，

０００ ９．３６％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比例根据各公司最近公布的数字。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９．９９％

）。 上述交易

预计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或之前完成过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１９９６

年开始与上市公司探讨合作，于

１９９７

年共同投资设立了深圳青

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 并于

２００２

年开始通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日本销售青岛啤

酒。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共同出资烟台啤酒青岛朝日有限公司。 本次增

加上市公司股份的目的在于加强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在中国发展朝日品牌的啤

酒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与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间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签订的 《股份买卖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收购其持有的青岛啤酒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比例约为

１９．９９％

，价格为每股

２．５４８０

美元。有关交易预计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或之前完成过户。

本次交易需获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或许可，并将此作为

本次《股份买卖协议》的前提条件。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当事人

本次权益变动的转让方为：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受让方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二）权益变动的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的数量为：转让方

Ａ－Ｂ Ｊａ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向朝

日啤酒株式会社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约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１９．９９％

。

（三）转让价款

每股转让价格为

２．５４８０

美元。

（四）协议签订的时间、前提条件和预计交割时间

《股份买卖协议》签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股份买卖协议》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获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或许可。 预计交割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中或

之前完成过户。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提交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

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注册证书（全部履历事项证明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３．

本报告书文本。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授权代表人（签字）：

＿＿＿＿＿＿＿＿＿

大泽 正彦

董事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青岛市
股票简称 青岛啤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０

（

Ａ

股
）

０１６８

（

Ｈ

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日本国东京都
墨田区吾妻桥
１－２３－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赠予
□

间接方式转让
□

其他
□

（

请注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Ｈ

股
持股比例

：

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数量
：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
变动比例

：

１９．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数量
２６１

，

５７７

，

８３６

股
Ｈ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改为

：

１９．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责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授权代表人（签字）：

＿＿＿＿＿＿＿＿＿

大泽 正彦

董事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

60054 8

股票简称
：

深高速 公告编号
：

临
2009- � 005

债券代码
：

1 26006

债券简称
：

07

深高债
权证代码

：

58001 4

权证简称
：

深高
C W B 1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2

月

4

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收到深圳市福田

地方税务局的通知，根据该通知以及与税务机关的沟通，按照财政部驻深圳市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在

2008

年度对相关地方税务局开展的专项检查的结果，本公

司须为以前年度获得的地方财政性补贴收入补缴企业所得税约人民币

6,047

万

元。 本公司将与税务机关进一步沟通落实补缴该税款（

"

补税

"

）的具体数额及相

关安排。

有关补贴收入的详情在本公司以前年度定期报告及相关临时报告中已披

露。在确认上述补贴收入的相关年度，本公司执行地方法规对地方财政性补贴收

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故未对上述补贴收入确认或计缴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正在对补税所适用的会计处理以及由此而对本公司财务业绩产生的

影响进行研究和考量。 董事会谨此提醒本公司股东及公众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

证券时审慎操作。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补税及相关事宜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知会

本公司股东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601 899� � � �

股票简称
：

紫金矿业 编号
：

临
2009- 004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业绩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

200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30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7%

以上。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48,322,469

元 （按中国会计准则）

2,552,007,000

元 （按国际会计准则）

2

、每股收益：

0.19

元（按中国会计准则）

0.19

元（按国际会计准则）

三、

2008

年度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1

、黄金、铜等主要矿产品价格

1-3

季度高位运行；

2

、黄金、铜等主要矿产品产量与上年同期相比有一定增长。

四、其它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

600869� � � � � � �

股票简称
：

三普药业 编号
：

临
2009- 005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09

年

2

月

2

日、

3

日、

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股票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截止目前公司已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对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2

、 本公司正按计划推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除此而外，未发生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3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确认除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波动的事项发生。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外，目

前及可见的三个月内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尚需满

足多项审批或核准才能实施， 包括并不限于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本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中国

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和中国证监会豁免远东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等。 因此， 本次交易方案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

定性。

2

、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上

登载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2 月 4 日


